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深圳市汇顶科技股份有限公司（以下简称“公司”）自上市以来一直高度重

视投资者保护工作，持续优化投资者回报长效机制，引导投资者树立长期投资和

理性投资的理念，加强投资者对公司的了解和认识，保障所有投资者享有同等知

情权，切实保护广大投资者特别是中小投资者的合法权益。2017 年，在推进投

资者保护工作方面，公司重点开展了如下工作： 

一、严格按照监管要求履行信息披露义务 

为保证信息披露质量，确保所有投资者公平地获取公司信息，公司建立了《信

息披露管理制度》等，规范公司信息披露工作。2017 年，公司严格按照《上海

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》等相关法律法规、规章制度的要求以及公司《信息披

露管理制度》等的规定，履行信息披露义务，并保证所披露的信息真实、准确、

完整，不存在虚假记载、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，充分保护每位投资者的知情权。 

二、分红情况 

公司高度重视对投资者的合理投资回报，不断增强回报股东意识，坚持现金 

分红回报股东，充分维护股东合法权益。同时，公司的分红政策充分考虑了公司 

所处行业特性及公司实际情况，并重视投资者特别是中小投资者的合理要求和意 

见，兼顾公司可持续发展，注重投资回报的稳定性和连续性。 

2016 年 2 月 26 日，经公司股东大会审议通过，公司以 2015 年 12 月 31 日

公司总股本 400,000,000 股为基数，将公司截至 2015 年 12 月 31 日可供分配的

利润向全体股东每股派发现金股利人民币 0.25 元（含税），共计派发现金股利

10,000 万元。 

2017 年 4 月 28 日，经公司 2017 年度股东大会审议通过，以公司截至 2016

年 12 月 31 日公司总股本 445,000,000 股为基数，将公司截止至 2016 年 12 月



31 日可供分配的利润向全体股东每股派发现金股利人民币 0.4 元（含税），共计

派发现金股利 17,800 万元。公司本分红已发放完毕。 

2018 年 4 月 25 日，经公司第二届董事会第二十六次会议决议，通过了 2017

年年度利润分配方案预案：以公司现有总股本 454,159,452 股为基数，将公司截

止至2017年12月31日可供分配的利润向全体股东每股派发现金股利人民币0.6

元（含税），累计派发现金股利 27,249.57 万元。本预案尚需经股东大会审议通

过。 

三、承诺事项履行情况 

公司及公司实际控制人、持股 5%以上股东、关联股东、董事、监事、高级

管理人员严格遵守和履行公司自上市以来所作出的相关承诺，并持续披露相关承

诺的履行情况。截止至 2017 年 12 月 31 日，公司及公司实际控制人、持股 5%以

上股东、关联股东、董事、监事、高级管理人员在各报告期内发生或以前期间发

生但持续到各报告期内的承诺事项均得到严格履行，未发生违反承诺或延迟履行

承诺的情况。 

四、多渠道加强与投资者沟通 

公司已制定并严格执行《投资者关系管理制度》等的相关规定，在与投资者

的沟通和交流活动中，保证信息披露的公平性。在保证不存在选择性地、私下向

特定对象披露、透露或泄露未公开重大信息的前提下，加强与投资者沟通，维护

股东权益。 

公司注重提高投资者服务水平，确保投资者热线、传真、专用邮箱、上交所

“e互动”平台和网站投资者关系栏目等多个沟通交流平台的服务渠道畅通，保

障投资者反馈的信息能够及时传递给公司管理层，并确保投资者的意见和疑问能

够及时得到公司管理层的解答，充分保障投资者的合法权益。 

五、便捷投资者参与公司治理 

为充分保障广大中小投资者的利益，公司根据《公司法》、《上市公司股东大

会议事规则》及《公司章程》等有关规定，严格规范股东大会的召开程序和会议

内容。上市后，公司召开的股东大会将优先提供包括网络形式的投票平台等现代



信息技术手段，为股东参加股东大会提供便利，确保全体投资者均可以平等有效

地参与到公司的治理中，从而切实维护广大投资者的合法权益和正当诉求。同时，

为加强公司董、监、高与投资者的沟通交流，公司将在股东大会现场会议上设置

股东问答环节，董事长及高管将面对面解答投资者关心的问题，为投资者参与公

司治理提供了方便快捷的渠道，切实保障投资者参与公司经营管理的权利。 

投资者保护是项长期工作，公司将在不断提升业绩的基础上，健全投资者回

报长效机制，坚持为股东创造长期价值。 

特此公告。 

 

深圳市汇顶科技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2018年4月25日 


